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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黃仁勳：希望你有經歷痛苦與磨難」 
許多人誤以為最好的工作是能帶來持續快樂的工作，但黃仁

勳並不認同這一點。「我不喜歡我工作的每一天，我不認為工作

每天都能給我帶來快樂，快樂也不一定是美好一天的定義。我每

天都不快樂，每年我都對公司不滿意，但我每一秒都熱愛這家公

司。」 

黃仁勳認為，要創造出偉大的事物，必須付出巨大的努力和

持久的專注，這並不容易，「你必須經歷痛苦，必須努力，必須

做那些困難的事情，並克服它們，才能真正感激自己所完成的

事。」 

黃仁勳強調，真正的成功來自於辛苦和犧牲，而不是輕而易

舉的快樂。而當人們在突破這些不容易時，我們並不總是在享受

這些過程。所以他反而希望人們的工作，是有經歷痛苦和磨難

的。 

黃仁勳的工作哲學或許並不適合所有人，但透過黃仁勳的經

歷，我們能發現真正的成功，往往隱藏在艱辛與奮鬥之中。這也

是為什麼黃仁勳 2024年 3月在母校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SIEPR 經濟高峰會》演講時，期許學生們未來能經

歷大量的痛苦和磨難，因為這是通往卓越的不二法門。 

黃仁勳所談的「工作哲學」就是類似我們基督徒所說「背十

字架」的觀念。每個人都要背不同的十字架，有的是工作上，有

的是情感上，有的是身體上，有的在家庭上，每個人都要勇敢面

對它，無論你是否是基督徒、無神論或佛道教徒。若我們的生

命，就是想逃避背十字架功課時，註定我們生命就無法如同蛹孵

化到蝴蝶了，得到真正自由。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10章差遣門徒出去宣教時，說了一段極為

嚴肅的話：「凡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

徒。」（太十:38）在今天，「十字架」成為流行文化中的裝飾、



象徵，甚至是宗教祝福的記號；但在當時羅馬時代，「十字架」

代表的是：最羞辱的刑罰、最痛苦的死亡 

對叛亂者的公開處決。當耶穌時代 聽見「背十字架」，門徒腦中

浮現的不是溫馨，而是「走向死亡」。 

現代人戴十字架像戴飾品；但在當時，等同於說：「背著電

椅去行刑」。換句話說，耶穌不是邀請人過舒適人生，而是呼召

人進入一條「為主而活、甚至為主受苦」的道路。現代人常把信

仰看成「祝福的來源」，但主卻說：「你願不願意為我付代

價？」 

     面對苦難道 路，選擇跟隨主，本質是「捨己」而不是「加

添」。現代十字架是什麼？可能就是:沒有人能夠閉躲的功課- 

放下自己的面子，選擇饒恕 

放下自己的利益，選擇誠實 

放下自己的想法，順服神的帶領 

可見「背十字架跟隨主」是人生何等重要的選擇。  

 

一、思考的爭點： 
1. 對我們而言，十字架道路是指什麼？ 

2. 我們如何背十字架來跟隨主，因回應主的愛而願意如此作，

驚訝 發現最後找到了「新我」-一位真正的自己？ 

 

二、經文:馬太福音十 32-40 
10:32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 

10:33 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

他。」 

10:34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

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10:35 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

婆婆生疏。 

10:36 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 

10:37 「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



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10:38 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10:39 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

著生命。」 

10:40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來

的。」 

 

經文背景 
當時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十字架不是象徵，而是死亡的記號 

1. 羅馬帝國的酷刑與羞辱 

對當時的人來說，「十字架」絕非裝飾品或宗教符號，而是最極

端的恐懼。 

死刑工具：十字架是羅馬帝國用來處決叛亂者與奴隸的刑具。 

公開羞辱：受刑者必須親自背負橫樑（十字架的一部分）走向刑

場，象徵著對羅馬政權的絕對服從。 

       當耶穌說「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

時，祂是在預告追隨祂可能意味著面臨社會排斥、被法律定罪，

甚至殉道。 

 

2. 猶太家庭的緊密聯繫 

在古代猶太社會，家庭是生存的唯一依賴，背叛家長（或離

開信仰群體）等同於「社會性死亡」。耶穌提到的「人的仇敵就

是自己家裡的人」，反映了當福音進入傳統家庭時，必然會引起

價值觀的劇烈碰撞。選擇耶穌可能意味著被家族除名。 

 

三、啟示 
（一）十字架是痛苦的路，不是裝飾品 

經文：馬太福音十:38「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認他...」 

簡單來說，跟隨耶穌之路，就是跟隨主走上捨己、背十字架的

路。十字架本是古羅馬帝國的刑具，用來對付罪大惡極的死囚；



如今耶穌要門徒像祂一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穌要跟隨祂的

人為祂「喪掉生命」，從今以後，一生以主為首，全心跟隨祂，

以上帝的心意為心意，把「舊我」的生命釘在十字架上，把「新

我」獻上，成為討上帝喜悅的活祭。 

信仰不只是教堂裡的私人行為，更是公眾場合的立場。現代

信徒的「十字架」可能是為了堅持公義而失去升遷機會、為了真

理而遭人嘲笑。這種「捨己」是跟隨主不可或缺的部分。 

當時的十字架，是羞辱與死亡的象徵。但有趣的是——耶穌

卻呼召我們走一條「看起來像歹路」的路（受苦、捨己），卻是

通往生命的正路。 

    對比：世俗：走輕鬆的路。基督：走十字架的路 

有人為了信仰拒絕不正當利益，看起來吃虧；但長久來看，生命

卻更有平安與尊嚴。十字架，是短暫的苦，卻帶來永恆的生命。 

 

（二）愛主超過一切，是生命的次序 

經文：馬太福音十:37「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這並非教導我們要仇恨家人，而是強調主權的順位。 

耶穌直言他來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分

裂）。在當時的社會結構（如猶太會堂或家庭）中，若一人信

主，極可能被視為背棄祖宗傳統，導致家庭分裂、被趕出家門，

甚至被處以石刑。因此，「背十字架」意味著門徒必須做好心理

準備，面對摯愛親人的反對與社會的排斥。 

在耶穌的時代，拉比與門徒的關係極為緊密。耶穌在此處設

立了一個新的標準：對祂的愛必須勝過對世上最親密關係（父

母、兒女）的愛。這不是要人變得冷酷無情，而是強調在信仰抉

擇的關鍵時刻，對主的忠誠必須是最高且絕對的優先順序。 

在現代社會，我們常將事業、感情或自我實現放在首位。這

段經文提醒我們，基督必須是生命的中心。當世俗期待與神的旨

意衝突時，信徒必須有勇氣選擇神。唯有將上帝放在首位，我們

才能用正確的愛去愛家人。若為了維持家庭和諧而妥協信仰原則

（如參與偶像崇拜、妥協誠實），這種和諧是脆弱的。 



 

     若真理與人情衝突，我們是否仍選擇主？ 

現代例子：家人反對信仰、職場要求違背良心、社會價值與聖經

衝突 

     真正的門徒，是在拉扯中，仍選擇愛主。 

 

（三）放下，反而得著 

經文：馬太福音十:39「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

命的，將要得著生命。」 

這是一種對抗世界的價值觀。當你拼命想抓住地上的安全感

（失喪生命）時，反而會失去靈性的豐盛；當你願意為了主放下

掌控權、放下對自我成功的執著（失喪生命）時，你才真正進入

了神國度的永恆生命。 

 

     對比：世俗：抓越多越好。天國：願意放下，反得更多。 

就像種子，若一直握在手中，只是一粒；若願意放入土裡「死

去」，卻長出生命。為主擺上時間的人，反而更有方向。願意服

事的人，生命更喜樂 

     十字架，是「失去」的開始，也是「得著」的開始。 

     保羅說得好：「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

裡活著。我現在活著，是藉著信上帝的兒子而活；祂愛我，為我

捨命。」過去，世界的價值觀、自我和別人的期待、生活的習慣

主宰我們的所思所行；跟隨主之後，我們是否願意把我們的思

想、情緒、時間、金錢、感情、婚姻、工作、家庭、服事，以及

一切祂所賜給我們的好東西，拿到主的面前獻上，宣告說：「這

些都是屬於主的，祢能全權處理，祢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

主」？ 

     保羅在《腓立比書》三:8 說「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

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

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對保羅而言，這些東西本身不一定

是壞的（血統、學問、熱心都可以是神的恩賜）。但當它們被用



來取代基督，成為人與神之間的中保，或成為人自誇、拒絕恩典

的理由時，就成了「糞土」——無用且污穢。保羅失去的是「世

界的稱讚」，得到的卻是「基督的豐盛」。保羅在《腓立比書》

三:10-11 說得非常清楚：「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

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

活。」  

          保羅告訴我們，最大的獎賞不是任何「東西」，而是基督本

身。得著基督，就得著一切——公義、生命、平安、榮耀，都在

祂裡面。 

 

四、自己的感受- 
「背十字架」對現代人而言，是一種「活著的殉道」。它意

味著每天在選擇面前，選擇讓「老我」死去，讓「基督」活出

來。這不是一種沈重的負擔，而是自己願意回應主的愛，主動選

擇一條通往真自由與榮耀的唯一道路。當耶穌說：「背起十字架

跟從我」，很多人第一個感覺是——辛苦、犧牲、吃虧。但主同

時也說（太十:39）「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這代表

一個反直覺的真理： 十字架看似失去，其實是更深的得著。 

        四月份台灣瘋媽祖。這樣的宗教辛苦與熱情，是否就是最深

的信仰？（或是假神真拜的愚昧？）信仰的深度，不在「做多

少」，而在「為誰而活、是否被改變」。宗教的熱情可以很外

顯，但十字架的工作，是進到人心最深處。這是媽祖信徒無法進

入的屬靈境界。 

 

當人真正背起十字架時，會經歷： 

1. 內心的平安: 當人願意為主放下自己，順服神時，會經歷一種

特別的平安——      不是環境順利，而是內心安穩。 

2. 聖靈的更新，不是只有行為改變，而是心被改變，生活的轉

變， 

    活出真正的自己（哥林多後書五: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

新造的人。」十字架的核心，是「老我死去，新生命活出來」。 



3. 上帝的愛變得真實，不是透過儀式，而是在生命中經歷同在。

真正的好處，就是得著主自己。十字架最大的祝福，不只是：

平安、改變、永生 

     而是「得著主自己」 

 

弟兄姊妹， 

這條路不容易，但是有主的路。 十字架，不只是苦難的記號，更

是愛與榮耀的記號。願我們都能真實回應主的愛，不只是口裡承

認，更是在生命中，背起十字架，跟隨主。 

 

五、結論- 
      「背十字架跟隨主」不是一條尋找痛苦的路，而是一條為了愛

而願意付上代價的路。它邀請我們從一個被動的旁觀者，轉變為

一個主動的跟隨者。 

十字架的路，是愛的路，也是榮耀的路。十字架的路，是有主同

行的路。耶穌說：「接待你們的，就是接待我。」（太十:40）願

我們不只是追求外在的宗教熱情，而是真正回應主的愛，背起十

字架，跟隨祂。 

台語有一句很溫暖：     「有伴相隨，路就不遠」這正是信仰的安

慰—— 

     我們不是自己在背十字架，是主與我們同在。 

 

十字架，是回應主愛的行動（食人一口，報人一斗） 

愛主，是生命的中心（心掛在哪裡？） 

捨己，是得生命的道路（有捨才有得） 

屬靈印證，當人願意走十字架的路時： 聖靈的平安臨到-外在可能

辛苦，但內心卻安穩。 上帝的愛更真實-不是只有順境祝福，而是

在困境中經歷同在。 

 

討論題綱： 

1. 跟隨耶穌的路上，對你而言，你最難捨棄的是什麼？ 



2. 回想自己最近如何回應神的命令？是否以遵行神的話為喜樂？ 

3. 我們如何才能捨己，天天背十架跟從主？ 

 

 

代禱事項： 

1. 求神光照你的內心，檢視生活或生命中有哪些不願意讓神掌

權，或不合神心意的部分，請為此禱告，求神幫助你。 

2. 為你自己和家人的信仰生活禱告。求神幫助你不要效法這個世

界，能天天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明白何為神善良、純全、可喜

悅的旨意，並願意以實際的行動如此行。 

 

祈禱文： 

為我們捨命又帶來復活大能的主耶穌，我們感謝祢，透過今天經

文再次幫助我們思想當初在祢面前的立志和委身，求聖靈光照我

們內心，檢視我們生命是否有哪些部分仍想自己做主，不願意交

給主來掌權？是否愛自己超過愛主？求主幫助我們學習能回應祢

的呼召，跟隨祢的榜樣行。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寫下你無法讓主掌權的部分，找你的屬靈同伴一起分享禱告。 

2. 請為你所參與的服事禱告，求主幫助你在服事中體會上帝的心

意，以基督的心為心。 


